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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正确理解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
的指引

为帮助经营主体正确理解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

目的、作用、方法等相关内容，提升商标申请注册、维护及

保护等方面的水平及效能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的概念及作用

注册商标专用权是商标注册人对其注册商标在所注册

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享有独占使用的权利，他人未经许可不得

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者

近似的商标。

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与商标图样相同，

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具有决定性作用。相关经营主体应

当正确理解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目的、作用、方法等

内容，并在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过程中正确运用。

二、我国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分类方式及特点

为建立统一的分类标准，形成共同的分类体系，各国于

1957 年在法国尼斯缔结协定，建立《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

国际分类》（即“尼斯分类”）。我国于 1988 年开始采用

尼斯分类商品部分，1993 年开始采用尼斯分类服务部分，并

于 1994 年加入该协定。

我国商标主管部门以尼斯分类为基础，沿用其体系、内

容和规则，结合实际情况增加我国常用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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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，并将各类别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划分了类似群，编制形成

了《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区分表》”）。

《区分表》是商标审查时判断类似商品和服务的参考，也可

以作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商标案件时判断类似商

品和服务的参考。

《区分表》与现行尼斯分类相同，将商品和服务分为 45

个类别，其中 1-34 类为商品，35-45 类为服务，共包含一万

多个标准商品和服务项目。尼斯分类每年修订一次，《区分

表》随之予以调整
1
。同时，商标主管部门还会定期公布《区

分表》之外可接受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名称
2
。

《区分表》中每个类别有相应的标题、注释、类似群、

具体商品或者服务项目。类别标题指出了归入本类的商品或

者服务项目大致范围（如：《区分表》第 41 类标题为“教

育；提供培训；娱乐；文体活动”）；注释对本类主要包括

及不包括哪些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作了说明（如：《区分表》

第32类注释部分指出该类主要包括不含酒精的饮料及啤酒，

且列明了尤其包括及尤其不包括的具体商品项目）；类似群

对相关群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了归纳（如：类似群“0613 金

属容器”）；类似群中列明了具体商品或者服务项目（如：

手风琴 150001）；部分类似群下以“注”的形式，对未处于

同一类似群但构成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交叉检索等相关特

殊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（如：类似群 1207“注”部分指明该

类似群与 1211 类似群类似）。

1
《区分表》的调整可能对商品和服务的类似关系判断产生一定影响，相关判断标准可参考《北京市高级人

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》中 15.13 及 19.10 等的规定
2
同标准商品和服务一样，可以在中国商标网-商标查询页-商品/服务项目栏目进行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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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区分表》中列明的商品或者服务不一定是完全的并列

关系，某些商品或者服务之间可能存在包含或者交叉关系，

申请人在使用时可根据实际经营和使用需要合理选择。

三、商品和服务项目申报

按照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,申请人申请注册商

标时,应当依据尼斯分类，并依照提交申请时施行的《区分

表》进行申报，既可以申报《区分表》中列明的标准商品或

者服务名称，也可以申报未列入《区分表》中的可接受商品

或者服务名称。

对于未列入《区分表》的商品或者服务，应比照标准名

称，根据类别标题、注释等进行申报，根据上述标准无法分

类的，按照商品和服务分类原则
3
申报。

申请人在以未列入《区分表》的商品或者服务名称进行

申报时，应当确保名称清晰准确，并足以使申报商品或者服

务与其他项目进行有效区分，应避免使用模糊或者指代不清、

范围或者含义不定以及有害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其他不

良影响词句等，同时，申报名称应符合我国通用语言文字及

标点符号表达方式，并应使用简体汉字表述，相关具体注意

事项及示例可参考中国商标网相关内容
4
。

申请人可以对商品或者服务附送相关说明材料，该材料

的作用应仅限于对商品或者服务名称进行解释说明，不属于

具体项目的组成部分。

四、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判断

3
可参见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第二部分第六章相关内容

4
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项目申报指南 http://sbj.cnipa.gov.cn/sbj/sbsq/sphfwf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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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商标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在同一种或

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已经存在在先申请或者已注册商标

的，在后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不能获准注册。因此，对于具

体商品或者服务之间是否构成类似关系对商标申请注册及

保护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为稳定商标注册秩序，提高审查审理效率，统一审查审

理标准，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判定应当参照《区分表》。

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，一般指名称相同的商品或者服务，

或者也存在名称不相同，但实质相同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属

于同一事物的商品或者同一方式的服务。

类似商品是指商品在功能、用途、生产部门、销售渠道、

消费对象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商品。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

目的、内容、方式、对象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服务。

《区分表》将存在类似关系的商品或者服务划分为类似

群，类似群是判断商品或者服务类似关系的主要参考。大多

数情况下，《区分表》中同一个类似群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之

间构成类似，不同类似群的商品或者服务之间原则上不构成

类似。

例如：

类似群“2111 隔热用具”中的商品与类似群“2112 家

务用具”中的商品不构成类似商品。

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，同一个类似群内的商品或者服务

项目之间并不全部构成类似，区分表按照类似关系将此类商

品或者服务项目进一步分为若干部分（一般用（一）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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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），同一部分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之间原则上构成类似，

不同部分间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类似关系需结合相关类

似群后的“注”部分进行具体判断。

例如：

类似群“1703 橡胶，树脂，纤维制品”中将商品分为四

个部分，并在随后的“注”中指明，各部分之间商品不类似，

且第（四）部分各商品之间互不类似。

对于某些特定的类似群或者单独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，

可能存在与其他类似群或者其他类似群中相关商品或者服

务构成交叉检索或者类似的情况，此类情形也需结合相关类

似群后的“注”部分进行具体判断。

例如：

类似群“0907 通信导航设备”后的“注”表明，该类似

群中的“电话机”商品与类似群 0903 中的“电传真设备，

传真机”构成类似商品。且该类似群与第九版及以前版本类

似群“2601 手机带”交叉检索。

对于《区分表》中未涵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类似关系判

断，应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力，并综合考虑具体商品的

功能、用途、主要原料、生产部门、消费对象、销售渠道等

因素，或者服务的目的、内容、方式、对象、场所等因素进

行综合判断。

在商标注册审查和驳回复审案件审理中,原则上以《区

分表》为判断依据，在商标异议、不予注册复审、无效宣告

案件审查审理中涉及商品或者服务类似判定的,参照《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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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,并结合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相关原则进行个案判定。

在个案审查审理中，可以结合实际情况，对不在《区分表》

范围内，但仍有一定类似关系的商品或者服务，在混淆可能

性判断中进行处理。

五、不同环节的相关注意事项

在商标申请注册、使用及权利维护等不同环节，经营主

体应积极了解商品和服务分类本意并正确运用，具体注意事

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。

在提出商标申请注册时，首先应结合自身实际需求，基

于《区分表》合理选择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，应避免因

对分类标准及作用等的不理解，大量提出无实际使用意图的

商标注册申请，也应避免因对具体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误解

而导致的相关商标注册申请。

例如：

1.以生产相关服装为主营业务的企业，可结合自身需要

在第 25 类选择相关商品进行申请注册，但一般没有必要在

与经营范围无关的，如类似群“0713 缝纫、制鞋工业用机械”

“3501 广告”“3901 运输及运输前的包装服务”等商品或

者服务上提交商标注册申请。

2.类似群“3503 为他人推销”指的为帮助他人提升其商

品或者服务在市场上的销量或者需求,提供具体建议、策划、

咨询等服务。普通从事零售或者以批发方式直接向消费者出

售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主体不需要在此类申请注册

商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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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初步确定了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后，申请人应当

进行充分的事先检索，具体应在与指定商品或者服务项目同

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，就相同或者类似标志进

行检索，以避免商标申请因存在在先商标而被驳回。

例如：

经营主体欲在“皮革保养、清洁和修补”服务上提出商

标注册申请，通过查询《区分表》，确定该商品属于第三十

七类类似群“3716 衣服、皮革的修补、保护、洗涤服务”中

商品，同时，该类似群后“注”部分表明，该服务还与类似

群 4010 中“皮革修整，鞣革”等商品类似，因此，检索时

需要同时对上述两个类似群进行检索。

在应对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商标申请过程中，经营主体

可以基于《区分表》判断商标实际使用业务是否满足在“核

定商品”上使用的要求。原则上，实际使用的商品服务项目

应当与核准注册的商品服务保持一致
5
。

在商标权维护过程中，经营主体可以基于《区分表》对

类似商品和服务的划分情况，对相关商标在相同或者类似商

品服务上进行监测，并可结合商标自身知名度、显著性等情

况，对部分商标适当地扩大监控范围。

在借助商标异议、无效宣告、撤销、诉讼等手段维护自

身权利或者权益时，也需基于《区分表》对类似商品服务的

划分情况，确定合理的主张范围。

5
实践中，对于实际使用与核定使用的是否为“同一商品”的判断，可参考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

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》19.8 相关规定

出所：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art/2023/12/29/art_66_189403.html　


